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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泰华侨问题交涉与东南亚华人
认同转向之肇始

上官小红

［摘　 要］ 近代以来， 华侨问题始终是影响中泰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尽管

１９４６ 年中泰建交时两国确定移民的各项权利受到保护， 但关于华侨问题的分歧仍难

以消弭。 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 国民政府提出以亚洲大国为目的的侨务规划， 却忽

视了战后东南亚民族意识高涨的现实。 面对泰国政府灵活又日趋强硬的立场， 两国

围绕排华事件、 华人移民限额、 华侨经济与教育等重大议题的交涉逐渐从相互妥协

转向中方单方面退让。 当战后东南亚其他国家正忙于寻求民族独立之时， 泰国已然

率先推进同化进程。 随着局势的变化， 泰国华侨不得不放弃对中国外交保护的期

待， 转而认同当地社会， 成为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之肇始。
［关键词］ 泰国； 东南亚； 国民政府； 华侨华人； 民族主义； 中泰关系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２９. ３３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０９９ （２０２５） ０３－０１３５－１９

二战结束后， 各国纷纷限制或排斥外侨入境， 华侨重返侨居地及在地生存与发

展等难题日益凸显。 为此， 战后初期中国与各侨居国展开一系列交涉。 目前学术界

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归难侨复员交涉，①尤其以缅甸归侨复员研

究的成果最为丰富， 但缺乏对战后中外涉侨交涉的系统性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战

后归难侨遣返复员之困难， 其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国加强对移民入境之限制，
与此同时， 各国还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同化措施， 包括打击华侨教育与华侨经济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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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向。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施坚雅对泰国政府同化华人的历史作了历时性分析， 提

出著名的 “同化论”， 其中提及战后中泰关系与华人同化问题， 但仍有进一步挖掘

的空间。① 此后， 大量研究集中于对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的理论探讨与综合性探

讨，② 尤其是新马地区华人认同转向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③ 而先行开启华人认同

转向的泰国则被一笔带过。 在战后其他国家正面临殖民者重返、 寻求摆脱殖民统治

以建立民族国家之际， 作为近代唯一保持独立并在战时与日本结盟的东南亚国家，
泰国④本土的民族主义、 残留的法西斯主义与抗战胜利后继续高涨的华侨民族主义

情绪迅速爆发直接冲突。 可以说， 战后初期泰国华侨问题最早显现且颇具代表性，
并拉开了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的序幕。 本文基于台北 “国史馆” 与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 “外交部” 档案， 考察战后初期中泰围绕华侨各项问题所开

展的交涉过程及其终成悬案之症结， 并探讨泰国何以成为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

之肇始。

一　 亚洲秩序构想、 战后侨务规划与中泰建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结起来， 战争形势为

之一变。 １９４２ 年前后， 国内舆论关于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盛极一时， 其重点在于

探讨战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之世界， 以及中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 出

现 “中国为亚洲领导者” 之论， 这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为此， 蒋介石公开表示中国

无意领导亚洲， 对周边国家亦无领土野心。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蒋介石于 《纽约论坛

报》 称中国对亚洲沉沦国家 “只有责任， 并无权力”。⑤ 实际上， 中国对战后秩序

的关注点在于收回主权及周边国家地位等问题， 后者即旨在借助 《大西洋宪章》 改

变战后亚洲政治格局， 争取亚洲各国摆脱旧的殖民体系， 实现 “民族自决”， 如

“安南共扶” “泰国仍予独立” “印度战后独立” “缅甸与南洋各国共扶” 等。⑥ 中

国的战后构想潜藏着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的意图。 近代以来， 旧的帝国秩序已经

瓦解， 战争亦将摧毁殖民体系， 中国对战后亚洲秩序有新的构想， 希望通过帮助亚

洲各民族独立， 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 以便在战后和会中获得优势。⑦ １９４３ 年， 苏

·６３１·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１９５７， ｐｐ. ２３７－２５０；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７．

王赓武： 《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 林金枝译， 《南洋资料译丛》，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２－１０８
页； 郭梁： 《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 同化问题研究的几种观点》， 《南洋问题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２０
页； 庄国土：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 期， 第 ６３－７１ 页； 骆莉： 《国族塑造与族群认同———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华族身份认同变化》，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５－８０ 页。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１９４５—１９５９） 》，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等等。
２０ 世纪泰国国名历经多次变化。 本文为行文方便， 多采用泰国， 亦视具体情形， 部分采用暹罗。
吕芳上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５ 对外关系） 》， （台北） “国史馆”，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００ 页。
《蒋中正日记》， １９４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段瑞聪： 《太平洋战争前期蒋介石的战后构想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 （台北） 《 “国史馆” 馆刊》， 第 ３２

期，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３５ 页。



联挫败德国的进攻、 意大利投降， 二战形势发生根本转折。 同年开罗会议的召开及

其发表的宣言是同盟国第一次就战后东亚秩序做出原则性的规划，① 肯定了作为世

界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解决战后朝鲜半岛、 印度支那问题， 管制日本以及托管亚洲

殖民地等方面的责任。② 基于对战争前景的判断， 在舆论界热烈讨论战后世界秩序

之时， 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战后侨务计划。 侨务委员会、 南洋华侨协会等纷纷开

会讨论战后侨务之复兴与发展， 聚焦华侨复员、 华侨待遇、 华侨经济、 华侨教育等

问题。③ 其中， 泰国华侨悬案作为重要事项之一而被提出， 旨在促进战后中泰邦交，
运用外交关系来处理华侨问题。④ １９４４ 年， 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提出侨务复员方

案， 确定今后侨务政策是使在外侨民 “如何有益国家民族， 普利于世界人群”， 计

划扶助战后侨民事业之复兴， 在华侨教育中 “应特别注重民族意识之提高， 自治能

力之培养， 生活技能之训练， 及本国文化之发扬”， 并计划与居留地政府商订新约，
以改善战后侨民之待遇。⑤ 国民政府称保护侨民是其主要外交政策之一， 表示将

“据理力争， 以维护侨胞之一切权益； 并因地制宜作适当之护侨措施”。⑥ 其背后是

“基于民族主义与亚洲大国地位构想思维”。⑦ 然而， 这个注入了亚洲大国构想的战

后侨务规划脱离了战后亚洲秩序的实际。 这不但源于战后本土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

义的情绪高涨， 亦因世界局势已然发生变化。
出于对战后东亚秩序的担忧， １９４３ 年起美国支持中国增强世界影响力。 但至战

争后期， 中国的亚洲秩序构想在中美关系恶化以及盟国军管区划分中受挫。 战后欧

洲殖民者重返东南亚， 如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英国重返马来亚与缅甸、 荷兰重返印

尼， 也使中国的影响力不得不受到限制。 尽管如此， 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国际秩

序的构建， 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国际地位仍得到显著提升。
泰国因其战时亲日且加入轴心国阵营， 为日本进攻马来亚、 缅甸等大开方便之

门， 并曾向盟国宣战， 战后一度面临被划入战败国的危险。 不过， 战争后期， 当战

局优势向盟国转移时， 亲日的銮披汶政府已开始调整政策， 向国民政府提出联合打

击日军的建议， 并减少对泰国华人的压迫， 直至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被推翻。⑧ 战后新政府

由泰国人抗日爱国组织 “自由泰运动” 掌权， 而该组织在战时得到过美国等同盟国

的支持。 泰国发现， 在世界看来， 其战时与日本的合作被证明不是犯罪， 而只是一

个可补救的错误。⑨ 鉴于此， 战后泰国积极改善同西方大国的关系， 与英法缔结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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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协议， 并寻求中国的帮助。 而中国在战后确立了 “以德报怨” 的对日政策，① 也

同样成为对泰政策的基本理念。 即便指出 “中国是因泰国作战而首受影响的国家”，
蒋介石仍强调泰国对盟国的宣战是 “出于被动”， 希望泰国在战后恢复独立平等之

地位， 并谋求迅速恢复两国断绝已久的外交关系。②

此前， 中泰外交关系断绝于晚清。 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尝试与泰国商

讨恢复两国邦交问题， 皆未能如愿。 尤其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 国民政府与泰国

围绕 “设领” 和 “签约” 等问题开展了漫长而艰难的交涉。③ 二战期间， 泰国奉行

亲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更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 这使中泰关系长期难以得

到改善， 甚至恶化。 战后在双方互相需要的基础上， 两国迎来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初， 中国派代表团抵达泰国， 同月底签订 《中暹友好条约》。 这一

条约得以在仓促间达成， 除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泰国需要中国之原因外， 也因

为中国愿意对排华事件做出让步。 而中国做出让步是因当时中国代表团已获悉泰国

政局可能有变， 遂抢在暹罗政府更迭之前定下签约时间， “否则可能因其政府更易

而不能达成出使任务”。④

《中暹友好条约》 确定了两国互派大使、 设立使领馆等内容， 并规定双方国民

于对方领土全境内应得的保障与法律地位， 包括教育、 集会、 结社、 出版、 信仰等

自由， 享有国民待遇。 时任泰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声明中进一步明确表示： “关于

缔约任何一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居住及从事各种职业之权利， 该约第六条业已

规定最惠国待遇。 因此， 在暹罗之中国侨民在暹罗全境内将与任何他国人民享有同

样经营各种商务、 贸易或工业及居住之权利。”⑤ 不久两国换文， 重申不得对对方

国民采取有别于其他国的歧视政策等规定。 自此， 两国正式建交。
《中暹友好条约》 签订当天， 中国代表团团长李铁铮在给中外记者的书面谈话

中， 称其为 “历史性之文件”， “两国关系从此开一新纪元”。⑥ 中国对泰国表示好

感， 明确不会将其当作战败国， 愿助其改善国际地位， 获得独立与平等， 支持其加

入联合国。 实际上这不仅是中国的立场， 也是美英等国家达成的基本一致的战后国

际秩序部署。 泰国在战后成功实现了从战败国到盟友的转型， 在安理会成员国的支

持下， 泰国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加入联合国， 以此为基础， 从日泰同盟转向美泰

同盟。
总之， 在二战结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 泰国政府推行亲日政策， 尤其是太平洋

战争爆发之后， 其与日本缔结的军事同盟严重影响了中泰关系的发展。 过去中泰建

立邦交的阻碍， 除了两国在具体事务上存在分歧及日泰关系的影响外， 华侨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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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键因素之一。 泰国政府长期不愿与中国建交， “是担忧泰国一旦有了中国领事

馆， 当地三百万华侨将会直接受到中国政府的管辖， 包括华侨登记与华侨保护， 这

将阻碍泰国同化华侨的政策。”① 战后， 两国在彼此需要的基础上恢复了邦交， 并

签订了 《中暹友好条约》， 规定华侨在当地享受国民权益。 然而， 这一规定却难以

消弭两国关于华侨问题的分歧。

二　 建交优先： 战后排华事件的交涉与悬置

战后中泰关于华侨问题的重大交涉始于 “耀华力路事件”。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晚， 在曼谷华人中心区耀华力路一家电影院发生华侨与暹罗警察、 武装市民之间的

暴力冲突。 骚乱持续 ３ 日， 数十家华侨商店和住宅遭袭击和抢劫。 华侨受枪击与中

毒而伤亡者 １４９ 人， 沉尸湄南河者 ６０ 人， 财产损失约 ４５０ 多万泰铢， 是泰国历来

排华所未有之惨状。② 泰国人将事件归咎于华人的帮派； 华人则指责泰国警方从中

煽动， 为抢劫华人商店提供借口。③ 事实上， 这是战后泰国军队中未被惩处的少数

右翼分子和泰国华侨社会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立的结果， 也是二战期间， 特别

是日泰结盟后， 泰国推行 “大泰族主义” 过程中一系列排华事件的延续。④ 事件发

生后， 泰国华人会馆组成公共联络委员会、 治安团委员会， 与泰国及盟军当局接触

并解决相关案件。 在抗战胜利情绪的鼓舞下， 华侨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 请求声援

并派调查团前往调查、 宣慰侨民， 甚至吁请派军驻暹以护侨。⑤ 这都得到了国内舆

论界的响应。 陈序经在 《大公报》 发表 《我们岂能再容忍暹罗》 一文， 提出在必

要的时候， “可利用在越南北部的国军， 去保护暹罗的侨胞”。⑥ 这些请愿并未被采

纳， 国民政府寻求先达成建交后再进行谈判。
不久中泰顺利建交， 尽管条约规定泰国对华侨的财产和安全实行保护， 但在实

际执行中存在严重障碍， 华侨问题仍是影响建交后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耀华力

路事件” 并非泰国排华的孤例。 就在条约签订后的第 ４ 天， 泰国又发生了激烈的排

华事件。 李铁铮提出严重交涉， 泰国政府答应负责调查损失， 但最后并未有下文。
至 １９４６ 年底， 李铁铮借机重提 “耀华力路事件”， 建议以双方互让之精神来解决。
然而， 暹方以案情牵连甚广、 一时难以解决为由回应。⑦ “耀华力路事件” 的交涉

长达两年， 最终未果， 问题悬而未决。 中方被迫搁置了该争议， 优先选择改善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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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关系。
但华侨问题仍是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难题， 关于排华的煽动性言论在泰国社会不

绝于耳。 １９４７ 年初， 有人在泰国中学及职业学校中散发宣传品， 呼吁泰国学生反对

华侨， 称 “暹罗种族有被华侨 ‘吞灭’ 之虞”。① 翌年初， 泰国报纸又传出惊人消

息， 称有泰国官方人士表示警察破获一非法机关， 发现了 “吞灭暹罗的阴谋”， 并

声称这一阴谋是中国方面所主使的， 泰国境内有华人的地下武装组织， 企图在暹罗

夺取政权。② 这些说法自是子虚乌有， 但从中可见泰国对华侨社会中中国各势力的

影响格外警惕。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泰国警局突然逮捕华侨 ６１ 人， 涉及华侨建国救乡总会、 华

侨教育协会、 学校、 同乡会等团体及米业、 锯木、 航业等领域。 国民政府外交部随

即迭电驻暹大使馆及驻曼谷总领馆进行交涉。 根据驻暹大使馆报告， 被捕的 ６１ 人

中， 有 ５１ 人是左派分子， 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盟成员。 另有国民党党员 ３ 人，
除其中 １ 人为曼谷著名帮派首领， 交涉释放无效外， 其余 ２ 人保释候讯。 国民政府

表示无意干涉泰国政府逮捕左派分子的行动， 最终， ５１ 名左派人士被判处自由离

境。③ 同年 ８ 月， 泰国政府又以秘密结社及非法募捐为由逮捕华侨。 ８ 月 １７ 日， 国

民政府外交部向暹罗驻华代办面进备忘录， 抗议暹方既未将逮捕原因通知中国领

事， 也未将被控之罪名予以正式公布。 中方强调， 募捐并非强迫行为， “捐款乃纯

系侨团所收之会费及华侨为公益事业与教育文化而乐助者， 不能视为非法。 因其既

非强迫， 尤与物价之涨落无关。”④ 中方提出抗议， 要求释放被捕华侨。 至 ８ 月 ２０
日， 泰国各地即停止搜查及逮捕行动， 各地被捕华侨共一百余人全部获保释。 不

过， 保释金额有达三四十万铢者， 中方认为， “在暹罗及外侨普通案例中， 当系绝

无仅有， 显系有歧视之嫌。”⑤ 但此后双方已无进一步交涉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泰国对华侨的限制和排斥并不区分他们在政治上是亲共产

党还是亲国民党，⑥ 对国民党与左派力量在泰国华侨社会的活动持中立态度， 一视

同仁地加以排斥， 其实际上是銮披汶政府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结果。
总之， 战后初期爆发的排华事件给中泰关系带来了变局。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

是， 泰国战后初期频发的排华事件， 在民族主义之影响下又夹杂着战时日泰同盟遗

留的法西斯主义色彩。 但中方在建交优先的原则下， 对排华事件交涉未果， 最终将

其搁置而成为悬案。 尽管如此， 两国的建交仍使泰国政府对华侨的态度有所克制。
“耀华力路事件” 后， 泰国未再发生如此大规模血腥事件。 即便是銮披汶政府， 也

尽量避免正面抵触 《中暹友好条约》。 泰国善于通过对条约的不同解读而非直接否

定来实现其目标， 这在移民限额交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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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入境趋严： 华人移民限额交涉的失败

华人移民原可自由入境泰国。 然自 １９２７ 年设立移民局， 泰国开始颁布限制外
国人入境条例。 １９３９ 年， 泰国修正移民条例， 针对一切外侨施行。 其限制方式是提

高入境税和居留税， 允许入境者， 除缴纳码头税外， 还应缴纳居留税。① 此时尚未

有移民数额之明确限制。
战后海运逐渐恢复， 大批中国人赴暹谋生。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在中国外交部与侨务

委员会的往来电文中提及， 半年来华人入暹超过八万，② 甚至称 “自潮汕赴暹华侨

一日间达一万”。③ 此数据显然不是确数， 以当时出洋船只的载运能力， 很难想象

能达如此规模， 但该时期赴暹者人数之众确为事实。 此时， 大批潮汕人赴暹的主要

原因是广东在战后出现严重粮荒， 粮价飞涨， 饿殍遍地。 此次粮荒直接原因虽源于

水灾， 亦是长期战争的破坏与政府吏治腐败的结果。④ 为此， 广东省主席罗卓英致

函泰国侨领， 呼吁救济家乡粮荒。 泰国侨团联合组织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发动

募捐运动， 先后向中国运送三万多吨救援大米。 此次运动名为救国， 实为救乡。⑤

但救济米的发放因官员贪污而未能如意。⑥ 迫于生存压力， 大批民众竞相出洋谋生。
其中， 潮汕地区有赴暹的历史传统， 故入暹人数呈一时之盛。 除粮荒外， 大批潮汕

人涌入泰国也是内战中壮丁逃避兵役的结果。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国推行征兵

制， 限制适龄壮丁出洋，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移民合法出洋的可能。 而役政施行又

弊端重重， 沿海不少民众不惜典贷买渡出洋。 １９３８ 年就有泰国侨团报告称： “暹罗

近来华人人口骤增， 因潮梅民众， 鉴于各处征集壮丁， 实施军事训练， 以备抵抗暴

敌， 诚恐华南战事爆发， 被征入伍， 故纷纷抛离乡土， 远渡重洋， 借以逃避兵役。
甚至有变卖田地， 四处借贷， 以充路费。”⑦ 这一情形并未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

改变。 二战后， 在中国内战扩大声中， 国民政府即将对旅外华侨征兵服役之事盛传

于香港及华南地区， 进一步刺激了潮汕各乡壮丁赴暹。 此外， 战后通货膨胀也使此

前高昂的入境税变得微不足道。 据施坚雅估计， １９４６ 至 １９４７ 年， 约有 １７ 万名中国

人涌入泰国。⑧

泰国政府担心的， 不仅是移民涌入的数量问题 （虽然移入行为被称为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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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还有装载移民的船只和旅客健康的条件问题。① 在此背景下， 泰国开始计

划限制华人移民规模。 但是， 依照 《中暹友好条约》， 暹方限制移民必须考虑旅暹

华侨人数众多之事实， 及中方对于移民限额所提之要点， 与中方共同循外交途径协

商决定。 因此， 泰国以经济原因为由提出移民限额问题并要求谈判。 双方几经交

涉， 最终议定 １９４７ 年度的移民限额为一万人。 该限额是以太平洋战争前十五年间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 年） 华人入暹之年平均数目为计算标准。 按照此项标准， 华人入暹每

年可达一万四五千人， 但泰国提出， “限额谈判前约一年之内， 华人涌入暹罗者达

七万余名。” 因此需在平均数基础上进一步限制， 最终确定为一万名。② 相比其他

外侨每年 ２００ 名的限制， 这一限额已考虑到中国移民者众的现实。
但中方对移民限额一事仍感不满， 认为在中暹条约之前尚且没有明确的移民限

额， 条约签订之后反而做出限制。 为安抚中国， 泰国声明此数为暂时性质， 承诺今

后确数若干仍将根据双方协议标准重新予以厘定。 这给中国以希望， 认定泰国曾允

诺以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 年之统计商定限额为基准， 可从一万名增至一万二千名。 那么，
１９４８ 年限额 “重加调整势在必行”， 应当预先筹备， 以便及时争取最高可能之限

额。 国民政府外交部屡电驻暹大使馆据理交涉。③

在交涉过程中， 据华侨及驻暹外交人员报告， 大量华人移民的涌入引起了泰国

社会的反感。 尤其是潮州、 梅州一带的农民变卖田产， 至汕头候船去暹， 但因船期

无定， 或被抬高所谓 “人情费”， 致使许多人登轮后已身无分文。 抵暹后， 他们随

即变为无业难民， 甚至流为不法分子。 这一现象经泰国驻中国大使两次到外交部面

告后， 中方不得不引起重视。 为了避免进一步引起泰国人的反感和维护中国形象，
事实上也有禁绝壮丁逃避兵役之需要， 因此， 有了自动限制新移民入暹的提议， 并

要求登船赴暹者须携带足够三个月生活的现款。 该携款提议被外交部否决。 但为解

决上述问题， 中国政府重申此前为限制适龄壮丁出洋而颁布的 《人民出入国管理规

程》， 规定年满二十至二十三岁之适龄壮丁应暂缓登记出国， 待体检合格后参加抽

签， 如未中签， 再撤销其出国限制。④ 不仅如此， 国民政府行政院还专门制定 《人
民出国赴暹管理办法》 及 《取缔轮船滥载侨民赴暹办法》， 将赴暹之一万名限额分

配给汕头、 海口、 厦门、 广州四口岸， 由各港口严加执行， 并要求赴暹移民必需具

备识字能力， 没有不良嗜好和传染性疾病， 并且具有谋生能力。⑤ 尽管中国采取了

上述措施， 但该问题的症结在于， 泰国仍将涌入的大规模华人移民视为威胁。
国民政府外交部原本对重新商定 １９４８ 年移民限额之事怀有乐观态度。 然而，

时势瞬易，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泰国发生政变， 军人政府推翻自由泰政府。 中国不予以承

认， 中泰外交关系暂告中断， 移民限额之事无法交涉。 在此背景下，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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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日， 中国以中英暹文向各报发表两点声明： （１） １９４８ 年度起华侨移民限额应按

照协议， 以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 年间之平均数为依据， 查核较一万名多出若干， 即应增加

若干； （２） １９４７ 年度移民限额应依照商定， 自 ５ 月 １ 日起， 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亦即

１９４８ 年限额应重新谈判。 但因外交关系中断， 驻暹大使李铁铮离职， 此事被搁置。
直至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新任驻暹大使谢保樵赴任。 外交部再度催促其向泰国交涉 １９４８
年度移民限额数目， 并令其根据协议标准， 要求增加限额。 但谢保樵迟迟未有交涉

报告。 鉴于此， 国民政府外交部担心， 如果不能继续推进， 泰国将认为中国默认

１９４８ 年移民限额为一万人， 此将 “开暹方片面规定限额之先例”。① 而这将使此前

《中暹友好条约》 谈判中所确定的协议与商定失去效力， 其后果不堪设想。 泰国新

政府表示 “华人至暹每年一万名， 甚为恰当”， 不同意增加。② 虽中方迭经交涉，
要求谈判， 但终遭拒绝。 在此期间， 泰国政府议员及各报纸又强调严格限制华人移

暹之必要性， 其中甚至有建议削减数目至每年五千名， 甚至五百名或二十名。 中国

认为这些举动是泰国对移民限额的 “宣传攻势”， 意在为限制移民制造舆论支持。
然而， 这种宣传攻势很快成为现实。③

１９４８ 年底， 情况急转直下。 泰国政府宣布， 自次年 １ 月 １ 日起， 每个国家赴暹

移民每年不得超过 ２００ 名， 华人移民亦不例外。④ 这一规定令中国极度震惊， 这意

味着泰国违背了 《中暹友好条约》。 此前， 泰国曾与中国就移民限额进行过多次谈

判， 但此次泰国单方面宣布统一限额， 不再与中国单独协议谈判， 而是将中国与其

他国家一视同仁， 这显然既不符合条约精神， 也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华人有大批移

居泰国的历史， 然而， 在短短两三年内， 华人移民人数由每年至少数万骤减至 ２００
名， 殊难想象。 显然， 泰国政府所盼者， 即通过切断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来源以扫清

泰国华人认同转向之阻力。
中国外交部令驻暹大使馆根据条约协议及谈判成例， 要求暹方对华人移民限额

问题重新予以考虑， 希望通过商谈协议解决。 中方交涉的依据是 《中暹友好条约》
第四条规定， 即中国应享有最惠国待遇。 根据该条款， 如暹方限制移民时， 中国移

民限额对其在暹侨民之比例， 不应低于欧美各国名额对其侨暹人民之比例， 则中国

人民便未受到最惠国待遇。⑤ 然该条约的漏洞在于， 它规定中国人民应与其他国家

人民在 “同样条件” 之下享有自由出入的权利， 但对于在何种同样条件下， 却语焉

不详。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移民限额应当按各国侨民比例分配， 而泰国则采取各国划

一的数额。 事实上， 即使按照侨民比例分配， 中泰对于移民配额仍难免产生分歧，
因为双方对华侨的认定与数量估算存有巨大差别。 不仅如此， 双方对于新移民的标

准认定亦存在差异， 如经济泰化就是泰方认定的标准。

·３４１·

战后中泰华侨问题交涉与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之肇始

①
②
③
④
⑤

《暹罗 （泰国） 移民法令》， 档案号： １１－２９－０４－０８－０９８。
《关于暹罗各项问题》， 档案号： ０２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０７３。
《关于暹罗各项问题》， 档案号： ０２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０７３。
《关于暹罗各项问题》， 档案号： ０２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０７３。
《关于暹罗各项问题》， 档案号： ０２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０７３。



四　 经济泰化： 限制政策的复归

一般而言， 各侨居国初期限制华人大多是从规范移民行为入手， 东南亚各国在
取得独立之前还较少干涉移民的文化和经济生活。 但泰国对华人的限制起步较早。
战时銮披汶政府 “提出了泰文明国家的沙文主义概念”， 将国名更改为 “泰国”，
制定文化和经济上的行为规范，① 以强化大泰族意识。 在此背景下， 泰国对华侨实

施了诸多经济与文化限制措施。 战后， 自由泰政府废除了大部分上述措施， 泰国华

侨经济发展因此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其间， 两国关于经济方面的交涉主要围绕战争遗留纠纷展开， 其中较大影响者

如柚木事件。 柚木是泰国除大米之外最为有名的物产。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泰国政府突然

要求经营英国特权森林公司柚木的商人， 在三十日之内将柚木卖给政府， 并禁止移

动、 转卖、 改形易相。 涉及者多为华商， 这一法令引起他们的反对。 其缘由是， 战

时泰国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 对英美宣战， 并没收了英国商人的柚木进行出售。 一

些华商依合法手续购得这些柚木。 战后泰国与英国缔结停战协定， 其中第三条规

定： 须将之前在战争期间没收的英特权森林公司之柚木退还原主。② 而对比战时，
此时的货币已大幅贬值， 如卖给政府， 华商将遭受损失。③ 中方认为， 暹英缔结友

好条约不应采取影响第三国侨民利益之措施， 如欲购回木材， 则须按照时价。 驻暹

大使馆向暹罗政府提交备忘录， 要求赔偿华侨木材商与锯木商之损失。 暹方对此备

忘录置之不理， 经反复交涉， 暹罗外交部仅同意以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之市价回购。 华商

认为 ５ 月市价低， 对结果仍有不满，④ 但事已成定局。
此外， 自由泰政府还在经济上推行进出口贸易、 外汇、 售米等统制措施。 其

中， 在粮食统制计划中， 泰国政府决定撇开华侨商会， 将经售白米交由暹商会员负

责。⑤ 据李铁铮回忆， 华侨拟以罢市罢工应对， 后经中国与英国驻暹大使共同施压，
暹政府旋即收回成命。⑥ 又如， 自由泰政府曾宣布进出口统制， 后经华侨与中国驻

暹大使馆交涉， 该统制措施仅实行六十余天， 于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取消。⑦ 此时中方之交

涉尚能取得主动， 泰国华侨经济在较温和的政策之下， 拥有了短暂的繁荣时期。
但很快， 温和政策于政变后被严厉政策所取代， 这实际上代表着战时限制政策

的复归。 早在 １９３８ 年， 銮披汶政府就推行经济泰化计划， 颁布了种种限制华侨商

业之法令。 这些法令强迫华侨放弃公共车辆驾驶、 燕窝业及曼谷等地区的零售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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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出台招牌条例， 统制食盐、 烟草、 屠宰、 渔业、 燃料等行业， 并将其收归国

营。① 这些措施迫使未入籍的华侨放弃自己擅长的职业领域， 出让自己经营所得之

规模， 极大地限制了华侨经济的发展。 经济泰化在二战前夕达到高潮， １９ 世纪受到

鼓励的经济专业化在 ２０ 世纪中叶被视为一种威胁。② 銮披汶二次执政后， 即鼓励华

人企业与政府官办企业相结合，③ 并恢复战时所颁布的 《保留职业条例》， 进一步

颁布 《扶助泰人职业条例》 等法规。 这些法规旨在为泰人保留职业， 并再次统制商

业与进出口贸易等。
在此时期， 华商受到最大冲击的是米业。 泰国大米输出占其物产出口第一， 米

业也因此成为泰国最大的经济行业之一， 而米行与火砻多由华商经营。 １９３８ 年， 銮

披汶政府组织官商合办的泰米公司， 利用排外心理和政治力量与华侨竞争。 随后的

七、 八年间， 泰米公司手上的火砻， 由一家增至八家， 华侨米业则受到削弱。 战后

英泰缔结停战协定， 泰国被要求须向盟国无偿 （后改为低价） 供给一百五十万吨大

米， 以作为战时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赔偿。 泰国政府收购价格过低， 加上当地通货膨

胀严重， 导致稻谷普遍被囤积， 甚至被走私到马来亚。 １９４６ 年底， 作为主要产米国

的泰国却发生了米荒。 自由泰政府决定对食米进行严格统制， 进出口及当地产销均

将采取严格许可及配给制度，④ 并限制贩售米粮商号的数量至暹商三十家、 华商五

家。 后经华侨与驻暹大使馆多次交涉， 至 １９４６ 年底， 泰国政府调整规定至暹商二

十四家、 华商二十二家经营米粮。⑤ 由于泰国向盟国供给米粮需要米业华商的支持，
因此华商米业得以恢复。 尽管泰国并未能如期交出原定数额的大米， 最终只提供了

六十万吨， 但并未因此受到惩罚。⑥

１９４７ 年底， 政变后的新政府复行排华政策， 华侨米业因此受到更为严重的冲

击。 商业部突然实施米业垄断计划。 该部辖下的购米处主任乃他威， 实际上就是泰

米公司的董事长。 他利用购米处的权力， 控制谷物的收购和大米的销售， 操纵整个

米业的经营。 泰米公司及其合作的 “亲政府” 火砻共二十家， 获得了优先权， 而其

他民营的六十家火砻只能分到这二十家火砻的剩余业务。 这一计划实施后， 立刻引

起民营火砻与米行的反对， 他们向泰政府提出了抗议。 而此时， 由于中国未承认政

变后的新政府， 两国外交关系暂告断绝， 中国驻暹大使馆无法进行正式交涉。 驻暹

大使李铁铮乃用私人关系， 协同奔走交涉。 最终， 该计划不得不于施行一个月后被

取消。 然而， 泰米公司还是乘机攫取了谷物收购的优势， 使华侨米业遭受了严重的

打击。 尽管垄断政策表面上被取消， 但实际则仍存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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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泰国企图在部分行业中限制华侨的经济发展， 甚至将华侨排除在

外。 战后这一做法主要是战时銮披汶政府经济泰化政策的复归与延续。 国民政府试

图以外交途径给予华侨一定的保障， 然未取得良好效果。 但相比正式建交之前， 交

涉空间仍然扩大了。 然当中国谋求与泰国订立 “中暹商约” 时， 后者反应冷淡。 在

战后通货膨胀、 国内物产滞销的经济形势下， 泰国继续实行商业统制和经济泰化政

策。 銮披汶政府力图推进 “泰国人的泰国经济”， 对外国人 （尤其是华侨） 的经济

活动实行严格限制。 这些限制声称针对所有外侨， 但由于华侨人数最多， 且这些限

制通常涉及华侨经营的主要领域， 因此华侨明显是其主要目标。① 由是之故， 华侨

被迫选择是否成为泰国公民： 很多侨商为了经济福祉， 选择泰国国籍并实现认同转

向。 这是泰国华侨与其他海外华侨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②

五　 继续同化： 关于华侨教育问题的交涉

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开始对华侨采取同化政策的国家， 而同化的关键手段

就是限制华侨教育。
１９１８ 年， 泰国颁布 《暹罗民立学校法》 （以下简称 《民校法》 ）， 加强对华校

的管制， 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华人子女对泰国尽忠。③ １９２１ 年， 泰国又颁布 《暹罗强

迫教育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强迫教育条例》 ）， 进一步规定， 在泰国出生的儿

童 ７－１４ 岁间一律须接受泰文初级教育 ４ 年。④ 该条例于 １９３３ 年后被严厉执行， 要

求儿童每周必须学习泰文 ２５ 小时， 中文只能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 且每周不得超

过 ７ 小时。 １９３６ 年， 泰国新颁布的 《新民校法》 又规定华文学校非强迫教育班，
也必须用泰文教学。⑤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泰国教育部发出新命令， 规定受强迫教育年龄

限制的学生， 每星期只能上两小时中文课， 其他所有课程必须以泰语教学。⑥ 为此，
泰国政府查封了被认为不符合条例的华校。 到 １９４０ 年底， 曼谷以外地区已经没有

华校继续开办。 在曼谷本地， 到 １９４１ 年时， 华校的数量也减少到两间。⑦

除上述两个条例外， 泰国又相继颁布 《华校教员暹文考试条例》 《华校学生授

课条例》 《限制教科书条例》 等种种限制法令。 二战后期， 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其所

拟 《战后发展南洋华侨教育经济及法权方案大纲草案》 中认为， “泰国待遇我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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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南洋各地中之最苛酷者。”①

这种形势在战后发生逆转。 此前銮披汶政府 “扼杀大多数华人同化愿望的严厉

镇压和压制， 变为几乎完全自由让华人放纵其反对同化主义的志愿”。② 战后自由

泰政府忙于处理战后重建问题， 调整了华侨教育政策， 使华侨教育拥有了宽松的发

展环境。③ 中国跻身五强的国际地位以及中泰建交也推动了华侨教育复兴。 许多华

校得以复办或新建， 战后十个月内的华校数量甚至超过了战前的高峰。 战后两年是

泰国华侨教育最兴盛的时期。 据泰国教育部统计， １９４８ 年允许注册的华校达 ４２６
所， 多为小学， 在校学生达 ６ 万多人。④

战后， 中国成为战胜国的形象短期内促进了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也强化了中国

保侨的决心。 中国战后保侨工作的重点， 除归侨遣返之外， 便是力图取消战时未能

成功交涉的各国苛待华侨的律例，⑤ 恢复并加强华侨教育。 然而， 此时国民政府显

然对战后形势做了错误判断。 当中国试图进一步扩大华侨教育之时， 自由泰政府却

开始逐渐恢复战时施行的相关条例， 包括限制中文课程时长并要求华校进行注册

等。 但当时许多规模较大的华校拒绝注册， 并出现罢课、 罢工、 罢市的情况。⑥

李铁铮赴任驻暹大使后， 就华侨教育问题与泰国政府进行数度交涉， 要求泰国

政府根据 《中暹友好条约》 修改战时銮披汶政府所修订的 《强迫教育条例》， 并在

该项条例未修改前， 对各华校予以通融处理。⑦ 然泰国政府屡未答复， 因此， 李铁

铮结合当地华侨教育界的意见， 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向暹方提出华侨教育的七项

要求， 内容包括： （ １） 保障设侨校教育之自由； （ ２） 校长教员资格之检定；
（３） 规定中国语文每周教学时数； （４） 课本之审定； （５） 校舍校具之发还与赔偿；
（６） 华侨教育募捐之处置； （７） 允许中学男女同校。 中方提出， 华侨应有设立学

校教育子女之自由。 国籍问题未解决前， 华侨子女得以自由入华校或暹校； 华校校

长教员经中国大使馆检定合格即可任教， 非暹文教员不必谙暹文； 强迫教育阶段，
以华校之暹文、 暹罗史地以暹文教授， 中国国语、 中国史地以中文教授 （中文三科

每周至少十二小时）； 华校中文课本， 经中国教育部审定者免予送审等。⑧ 但暹方

对上述问题的关注点却与中方明显有异。 暹罗教育部长乃仑汶纳对报界称， 华校教

员要经中国大使馆保证才准执教， 以及华校课本全部采用由中国教育部批准的要求

有推行党化教育之嫌， 都是无法接受的。⑨

次年 １ 月 ２１ 日， 暹方几乎全盘拒绝中方的要求， 但在具体问题上略微做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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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暹方首先声明其拥护出生地主义国籍法， 认为在暹出生者皆为暹民， 华侨入学

亦须遵守 《民校法》 及强迫初级教育条例。 此外， 暹方坚持华校校长教员皆须经过

暹方教育部检定， 不谙暹文者任教一年后须暹文考试及格； 强调外语每周只能授课

五个半小时， 侨校课本须经暹方单独审定。① 亦即， 他们否定了中方所提出的要求，
坚持对华校加强管制。 但中方重申坚持血统主义原则。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７ 日， 暹方最后的答复搁置了国籍法的争论， 基本上同意了中方于

２ 月 ４ 日提出的请求， 承诺 “华侨享有特权得让子女入依法设立之任何学校”； 凡

非教授暹文课程之中国教员无须经过暹文考试， 校长即令应考亦必须给予充分准备

时间； 详细规定华校每周教授中文时数； 并准予男女同校。②

此次交涉结果， 令中方大体上感到满意，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７ 日中暹达成 “圆满协

议”。 但事实上中方也做了让步， 学校除教授中文课程外， 其余必须一律用暹

罗语。③

至军人政变后， 纠纷再起。 同年 １１ 月， 乃宽政府制定升悬国旗条例， 规定学

校每天早上必须举行升旗仪式， 唱泰国国歌， 悬挂泰国国旗， 并禁止悬挂中国国

旗。④ 这引起了华校的不满。 后经中国驻泰使馆代办欧阳纯交涉， 才稍作改变， 同

意华校同时悬挂泰国国旗和华校校旗。⑤ 这意味着华校放弃悬挂中国国旗， 这在当

时国人看来无疑是巨大的妥协。 胡愈之在 《南侨日报》 发表社论， 批评李铁铮等外

交人员， 称此事 “暴露了南京外交官吏之无能， 引起了暹罗爱国华侨的普遍忿

慨”。⑥

銮披汶重新执政后， 对华校再度采取严厉措施。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暹方对华侨教育

做出八项限制性政策， 规定 （１） 全暹华校不能超过 １４９ 所； （２） 高小以上学校以

暹文程度为标准， 每周准授中文五小时半， 未有暹初小四年级暹文程度之学生不得

入中学， 因中暹学制不同， 对华侨中学之申请立案不予批准； （３） 尚未申请立案或

已申请而未获准之华校不准复课； （４） 教员无执教证者不准执教； （５） 华校若欲

招收强迫教育年龄之学童有八岁至十四岁者须另申请批准； （６） 华校之算术钟点改

授中文 （根据 ５ 月 ７ 日协议） 后， 不准另增钟点或减少其他科目钟点以授算术；
（７） 禁止华校进行募捐； （８） 初小学生之编级应以暹文程度为准。⑦

中方认为， 限制侨校数目违反 《中暹友好条约》 第六条规定之华侨 “享有设

立学校教育其子女的自由”， 应取消限制。 交涉结果是， 全暹华校获准立案者已达

４１９ 所， 获准立案学校得以准予办学。 不过， 如招收学生问题、 教师问题及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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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规定， 仍不能上课。 此外， 中方表示， 限制高小以上学校之中文时数有悖暹罗

外交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之宣言，① 且中学应由华人自办， 暹方不干涉。 但暹方主

张华侨中学与暹方合办。 对此， 中方仍坚持原要求， 继续交涉。 而中文教授时数仍

然是交涉的重要内容， 经交涉， 确定各校一律每周可授十小时中文，② 亦即， 相比

５ 月 ７ 日协议， 略有缩短。 最后， 暹方所提出的限制政策中， 对华校有毁灭性打击

的是禁止募捐条例。 因为各地华校得以维持运转， 通常多依赖募捐筹得资金。 而禁

止募捐条例实施后 （虽然根据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７ 日协议， 暹方承诺华校可以获得泰国

政府奖励金）， 将使华校生存无以为继。 中方对此提出另案交涉， 但始终无法解决，
成为悬案。

此次交涉虽取得一定成效， 但结果并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銮披汶政府继续推行

限制华校政策， 部分华侨学校被查封。 驻暹大使谢保樵多次提出交涉， 要求恢复在

暹华侨学校， 被直接拒绝。③ 至 １９４９ 年， 泰国华校数量已大幅度减少。
实际上， 战后泰国所推行的限制华侨教育政策， 主要是基于 １９３６ 年修正的

《民校法》 与其后修订的 《强迫教育条例》。 中泰关于华侨教育的交涉正是围绕着

条例中所规定的华文学校的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 教师资格等几方面内容展开， 中

方旨在依据 《中暹友好条约》， 寻求暹方取消 《强迫教育条例》， 然未果。

六　 屡被搁置的悬案： 症结之所在

二战期间， 銮披汶政府推行排华政策， 中泰关系恶化， 故战后两国遗留诸多涉

侨问题， 悬而未决。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暹罗代表团抵达重庆。 根据李铁铮的建议，
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一项解决华侨问题的 “中暹悬案”， 内容涉及残杀华侨案、 华

侨教育自由案、 华侨自由就业及经营工商业案、 华侨被迫迁出禁区之损害赔偿案、
归还及赔偿战时征用华侨财产案、 陈守明案、 取缔暹罗排华秘密团体及刊物案、 被

迫归国华侨返暹案和悬旗纠纷案等，④ 皆为战时及战争结束之时引发的一系列纠纷。
面对中方提出的惩凶与赔偿等诉求， 暹方表面应和， 暗地里却有意拖延。 悬案始终

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甚至此后数年， 双方关于华侨问题的各项交涉仍未超出这一

悬案的范围。 １９４６ 年底， 李铁铮在践别新任暹驻华大使杜拉勒克时， 建议以中暹双

方互让之精神， 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 讵料暹罗舆论反应强烈， 称中暹悬案是 “过
去之已死事件”， 重提旧事将使 “中暹关系几濒破裂”， 并攻击李铁铮是否胜任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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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大使。① 暹罗舆论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反感， 而这反过来又使中国舆论大为不满，
一旦谈及悬案便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在自由泰政府时期， 中泰在排华事件、 华侨经济权益问题、 华侨教育问题等方

面交涉尚能有所进展。 在华人移民限额上， 泰国政府亦表示有协商的空间， 双方在

交涉过程中各有退让。 这源于曾经依附日本的泰国在战后初期有寻求中国支持的政

治需要。 进入 １９４７ 年底以后， 随着泰国国际环境的改善， 双方谈判空间进一步压

缩。 此后， 中泰交涉成效日渐寥寥。
具体而言， 中泰交涉屡陷困境与战后局势动荡直接相关。 泰国在短短几年之

间， 从社尼·巴莫、 宽·阿旺派、 比里·帕侬荣等到銮披汶重新掌权， 曾在一年多

内五易首相。 动荡不安的政局之下， 中泰历经数十年断交之后仓促建交， 两国关系

脆弱不堪。 中央社记者曾作如下评论： “中暹亲善的口号虽然叫得响亮， 实际上，
两国的关系是在不冷不热的空气中进行着， 我们对暹外交的努力， 并没有得到多大

的成就。”② 泰国军人政府上台后， 两国又短暂断交， 且銮披汶曾在战时实施亲日

政策， 承认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 其二度执政， 中泰关系之复杂可想而知。 虽然国

民政府于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承认了泰国军人政府， 但关系并无好转。③ 銮披汶上台后， 恢

复排华政策且不让步， 使华侨问题交涉陷入困境。
在如此局势之下， 中国的战后规划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抗战后期， 国民政府曾

对重整战后秩序信心满满。 东南亚地区华侨众多， 重建战后秩序之一即旨在扶助海

外华侨发展。 抗战结束前夕， 国民政府制定了战后华侨发展计划， 融入了亚洲大国

构想， 试图扶助海外华侨教育并发展华侨经济。 然而， 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 銮披

汶政府对华侨的限制政策也正是以此为重点。④ 这成为双方争夺的核心， 并持续至

战后， 其交涉难度可想而知。 尤其是， 在战后东南亚各国谋求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势

之下， 这一侨务规划很快被证明脱离了战后实际。⑤ 不久， 国民党深陷内战， 难以

专心或专业处理对外涉侨事务。 李铁铮后来回忆起持节泰国时恰逢政变， 国民政府

外交部却仅指示 “妥筹保侨之方” 寥寥数字。 李铁铮对此颇感不满， 谓不知其究何

所指， 也 “根本不曾想到达成保侨任务需要克服什么困难， 更不管究能达成与

否”。⑥ 不久， 李铁铮去职赴美， 驻暹使领馆在华侨问题交涉中的工作效率大为降

低， 各项交涉工作陷于停顿 （如表 １）。 此时， 尽管国民政府外交部屡次电令驻暹

大使馆催办要事， 但已难获及时有效的回应。 随后， 中国驻泰国除曼谷以外的四个

·０５１·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暹对悬案置之不理， 中暹关系渐见衰退》， 《中央日报》，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第 ３ 版。
张庆彬： 《检讨中暹关系》， 《周末观察》， １９４７ 年第 １ 卷第 １０ 期， 第 ３ 页。
《中暹关系无好转》， 《亚洲世纪》， １９４８ 年第 ２ 卷第 ４ 期， 第 ３０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

１９５２， ｐ. ３８０．
杨世红： 《国民党政府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侨务工作述评》，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０２－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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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领事馆被裁撤。①

表 １　 １９４８ 年外交部迭令驻暹大使馆办理迭未据报各案一览表

１. 交涉准予侨校开课 ２. 交涉取消暹罗统制募捐条例

３. 交涉废止暹罗防止营业过分牟利条例 ４. 谈判移民数额限额

５. 向暹方提出侨民财产损失赔偿要求 ６. 侨校募捐经费应不受限制

７. 交涉有效取缔黑象党黑象牙党等排华活动 ８. 催促政党侨团从速办理注册手续

９. 关于防共情报工作与美方密取联系事 １０. 华校悬旗案仍遵前电办理具报

１１. 再提请暹方修改 《民校法》 １２. 暹方认国民党党员之登记为违法之政治活动

１３. 希寄呈 《民校法》 全文

　 　 资料来源： 《关于暹罗各项问题》， 档案号： ０２０－０１０４９９－００７３。

此外， 中泰交涉暴露出一个显著的问题， 即在排华问题、 移民限额问题与华侨

教育问题的谈判中， 中国无一例外地仅能援引 《中暹友好条约》， 但它对华侨权益

的规定却含糊不清。 这一条约在仓促之下签订， 搁置了 “耀华力路事件” 等惩凶赔

偿、 华侨双重国籍以及中文授课时长等极具争议却又关键的问题。 而且， 这一条约

内容非常简要笼统。 双方根据第四条规定之此缔约国人民得 “自由出入彼缔约国领

土” 来处理华人移民限额问题； 根据第五条规定之 “此缔约国人民于彼缔约国领土

内， 关于其身体、 财产， 应享受最经常之保护与安全” 来处理排华问题； 根据第六

条规定之此缔约国人民 “享有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的自由” 来处理华侨教育问题。
但这些规定有个前提， 即 “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② 泰国虽尽量不直接违反

这一条约， 但因条约简约笼统， 给予了其重新解释的空间。 在双方后续未能针对华

侨问题进一步完善细化、 修正具体条款的情况下， 中方在交涉中完全陷入被动。
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是， 两国建交时所搁置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正是中泰关

于华侨问题交涉困难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１９０９ 年， 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国籍法，
确立了血统主义原则。 但凡具有中国血统， 不论其出生地， 都视为中国国民。 １９１３
年， 泰国国籍法确立出生地主义原则。 凡是出生于泰国， 就拥有泰国国籍。 如按照

泰国国籍法， 大部分华侨问题将成为泰国内政。 那么， 《中暹友好条约》 中 “保护

华侨” 的价值， 便仅存于新入境的中国移民。 如此一来， 这一条约无异于是泰国外

交的胜利。③ 泰国华侨华人数量众多， 双重国籍问题的悬而未决使两国交涉时常不

得不止步于搁置争议， 进而成为持续影响中泰关系的症结。
正是基于根本不同的国籍法， 中泰对华侨有着根本不同的定位， 并加以争夺。

泰国认定的华侨为法律上 “合法的华侨”， 而不是 “族别的华侨”。 这种认定标准

的不同， 使中泰对于华侨数量的估算出现巨大差异。 二十世纪中叶， 中国认定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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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有 ２５０ 万至 ３００ 万之间， 泰国则认为只有十几万。① 这也决定了泰国同化政策

的特殊性。 这种采取限制措施的同化政策以国籍为基础， 而非种族， 因此对于大多

数当地出生的华人并没有直接影响， 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的发展则受到严格限制。②

后者是中泰交涉所涉及的主要群体， 但此时的中国仍从法律与情感上宣称不放弃对

前者的争取与保护。 直到进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新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

政策不得不做出调整。

结　 语

纵观战后中泰交涉过程， 或许我们会惊讶于泰国灵活却不失强硬的外交姿态。
中国于战争结束之初尚有余威， 而泰国则陷于战败国的惶惑不安之中， 此时泰国对

华态度还比较缓和， 中泰围绕华侨各项问题的交涉尚能达成双方相互妥协之结果。
其态度第一次趋于强硬是在 １９４６ 年底， 这一年泰国陆续处理好与英法等国家的关

系， 并成功加入联合国， 甩掉了战争包袱。 至銮披汶二度执政后， 泰国的态度变得

格外强硬， 此时泰国已成功地从过去的日泰同盟转向美泰同盟。 而战后的中国虽名

义上跻身四大强国之列， 其国际地位却名不副实， 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加剧了这一

局面。 首任驻暹大使李铁铮从赴任时受到热烈欢迎到黯然离任， 即能说明战后二、
三年间中国处境的变化。 由此， 我们在中泰交涉中看到一个越来越强硬的泰国政

府， 而中方除抗议外未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甚至可以称之为温和。 最终华侨问题

交涉不得不屡以中方退让而告终， 这也是战后中国整体对外涉侨交涉的缩影。
可以说， 战后中国与各国之间关于华侨问题的争议与交涉， 其本质集中在同化

问题上。③ 而泰国是东南亚最早启动系统性同化进程的国家， ２０ 世纪前后已率先从

自然同化走向强制同化， 这与它较早萌发的 “泰族性” 有关。
２０ 世纪以来， 泰国民族意识日渐强化， 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它几乎与抵抗

殖民统治无关。④ 泰国民族意识发展有其特殊性， “无论是因为泰国相对的种族同

质性， 还是因为它缺乏殖民历史， 泰国人似乎比东南亚的其他民族对自己的身份有

更清晰的了解。”⑤ “泰族性” 是一种带有强烈本质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概念， 其核

心不是抵御殖民统治或邻国入侵， 而是防范 ２０ 世纪上半叶华人在当地不断增强的

影响力。⑥ 銮披汶两次执政所推行的排华政策皆是其实践。
基于对华侨华人的定位分歧， 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泰国与中国致力于争取华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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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锯时期。 泰国政府极力降低当地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感， 改变过去的自然同化进

程， 转而采取强制同化与排华政策。 而且， 为了减少中国政府对泰国华人的控制，
它长期拒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然而， 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所激发出的华侨

民族主义情绪， 降低了泰国长期推进的华侨同化率。① 自 ２０ 世纪以来， 华侨教育的

发展亦有效地唤起了海外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尤其是国民党一向以民族主义为精神

力量。② 基于血统主义原则， 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华侨教育， 培养华侨的民族意

识， 并在战后秩序构想中延续这一思路， 且有进一步扩大发展的计划。
战后初期的形势进一步激起了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同。 此时， 携抗战胜利之

威、 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最后一次试图以民族主义号召海外华侨。 抗战的

胜利与中国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列， 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 在泰

国， 过去 “唐人仔” 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战后许多 “暹罗仔” 都承认自己的

祖宗是中国人， 认为是很大的荣耀。③ 在泰国政府的放任政策之下， 华侨教育与经

济发展亦进入短暂复兴时期。 １９４７ 年， 泰国华人同化率降到了最低点。④

但战后东南亚的新形势又使这种趋势难以持续。 东南亚民族意识高涨， 中国对

战后华侨教育、 华侨经济发展所进行的脱离实际的规划、 国共势力的活动引起华侨

社会的内部分裂， 以及中国试图组织华侨参加国内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等都势

必引起侨居国的猜疑。
当逐渐摆脱战争包袱后， 泰国再也难以坐视华人同化率下滑的局面。 当战后东

南亚其他国家正忙于寻求民族独立之时， 泰国再次率先推进同化进程。 銮披汶二度

执政后， 泰国放弃战后初期的放任政策， 复行严厉的排华政策与同化政策。 而中国

正值国共内战， 彼时中泰关于华侨问题的交涉成效几无可称述。 新中国成立后， 銮

披汶政府采取反共亲美政策， 泰国华侨社会不得不放弃寻求中国外交保护的梦想，
转向认同当地，⑤ 成为战后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之肇始。 进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东

南亚其他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亦相继推行严厉的同化措施， 此时这些新兴民族国

家的华人认同转向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而随着世界冷战氛围的蔓延与新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双重国籍问题日渐避无可避。 自新中国宣布放弃承认双重国

籍后， 在各地高涨的民族意识之下， 东南亚华人认同转向进程迅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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